[bookmark: OLE_LINK1]《亳州市中心城区管线工程规划方案
审批管理暂行规定》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 2025年第22次主任办公会议纪要要求，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规划设计院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局、市数据资源局等管线主管部门负责，规范管线、通信铁塔等市政设施审查，管线主管部门应将相关规划建设方案提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研究，确保线路的合理性、统筹性、科学性。
经前期调研、座谈论证、征求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形成了《亳州市中心城区管线工程规划方案审批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二、起草依据
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202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等。  
三、起草过程
2025年11月开展现场调研、搜集资料等工作，并于2026年1月形成了《暂行规定》初步成果。2026年2月对接并书面征求有关市直部门和属地政府意见。
四、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明确各类管线工程应依法审批、先规划后建设。
二、审查范围。审查区域范围为市中心城区，管线工程为各类管线工程和附属箱体等设施，以及通信铁塔工程。
三、审查层级。按照管线工程规模和位置分为3大类，包括豁免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批类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审批类型。
四、审批要求。明确了管线工程规划方案、行政许可、建设要求。
五、部门职责。明确了规划、城管、住建等政府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职责。

